附件1

2022年北京市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维护内容

结合本年度工作要求，各区、各高校重点做好以下方面的信息维护。
1. 维护更新数据阶段
（一）机构信息变更申请流程和变更权限
对于机构发生新建、信息变更、合并或撤销等情况的，由市级管理员对区级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，确认后在系统中予以操作。其中各区学校类机构由区级管理员首先向本区教委规划部门核实，确认已通过教育事业统计渠道上报市教委规划部门后填写《机构变更申请表》（附件2，其中中小学须先行在北京市中小学学籍管理云平台建立账户生成8位学校代码）并上报市级管理员；非学校类机构填写《机构变更申请表》并提供编制部门批复的材料和新建机构的申请理由。高校机构发生变化的直接联系市级管理员。
学校管理员可变更机构信息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、驻地地址、举办单位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邮箱；区级管理员除可变更上述信息以外，还可变更学校标识码。学校名称、单位类别、办学类型、举办者类型、驻地城乡类型等发生变更的须由区级管理员向市级管理员提出申请。
（二）教师个人信息的采集更新与核准
学校管理员为新入职人员（新用户）填写基本信息，生成教育ID号，建立新账户，新入职人员本人可在账户建立24小时后登陆并填报信息。已在库人员（老用户）本人使用教育ID号登录系统，在个人信息发生变化时及时提交变更申请并变更相应信息，在集中维护时按要求增加以下新信息。
上半年集中维护时，教师本人应在教育教学信息表中新增2021—2022学年第二学期的任课信息,其中参与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型在线研修的教师还需维护“开放研修”部分的“任教学科”和“任教学段”。年度考核和师德考核按年度执行的学校，学校管理员在相应表中新增2021年度数据。中小学、幼儿园、特教、中职类学校的管理员在基本待遇表中补充完善2021年待遇数据（2021年1月以后新入职的可不填）。
下半年集中维护时，教师本人应在教育教学信息表中新增2022—2023学年第一学期的任课信息。年度考核和师德考核按学年度执行的学校，学校管理员在相应表中新增2021—2022学年度数据。
对于核对中不准确的信息要及时修改、更新。对于工作经历、岗位聘任、专业技术人员聘任、骨干教师、校长职级等表中有多条数据的，要准确标注“是否当前状态”。
（三）人事变动的更新
发生调动、交流轮岗等人事变动的双方学校管理员和区级管理员要及时沟通，按相应流程完成教师变动操作。学校管理员要对本校教师在岗状态及时进行维护，对于退休人员应及时转入离退休库，离职（调出教育系统）人员转入待调出库（将来若再进入教育系统可找回），在职死亡人员标记为死亡状态。
（四）系统自动校验和审核功能
系统根据教师和学校上报时间点对部分信息进行自动校验，包括：
1.工作经历、岗位聘任：表中需包含一条任职结束年月>= 当前日期或至今的数据。
2.教育教学：更新时要有当前学年学期的数据。
3.基本待遇：更新时要有上一年的数据（可不填的人员除外）。
4.年度考核、师德信息：更新时要有上一年度或上一学年度的数据（可不填的人员除外）。
1. 两级审核和上报数据阶段
（一）查询本校和本区教师数据更新情况
为更好的完成集中维护工作，学校和区管理员可查询教师数据上报和更新情况，定期通过此功能督促进展。
1.学校管理员查询教师上报时间点和更新率的方法
查询教师上报时间点：学校管理员通过“教师信息查询——教师信息查看”查询。
查询更新率：学校管理员通过“教师信息查询—审核统计查询—更新率按学校统计”查询。
2.区级管理员查询更新率方法
区级审核过程中，区级管理员通过“教师信息查询—审核统计查询—更新率按学校统计”查询。还可点击“导出”，导出《审核统计查询—更新率按学校统计》的excel表，区级管理员可待更新率符合要求后上报。
（二）审核和上报数据
1.区辖域内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幼儿园由学校管理员进行一级审核（初审），区级管理员进行二级审核（终审）。
2.本科院校、高职专科院校由学校管理员进行一级审核（初审），市级管理员进行二级审核（终审）。
二级终审后，数据将上报市教委，市教委将定期上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。

